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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4 月 9 日 8 时 12 分许，高新区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

限公司发生了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，无其他人员受伤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188 万元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令）和《湖南省生产安全事

故调查处理办法》（湘政发〔2022〕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衡阳

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，成立了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总工会、

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国网衡阳供电分公司及高新区管委会等单

位组成的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

组（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对该事故开展调查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

析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

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

处理建议，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： 

一．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涉事单位基本情况。 

1.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星公司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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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8日注册，法定代表人李**；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430400MA4QXP****，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，注册

地址：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兴业路，登记机关：衡

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企业的经营范围为:许可项目：输电、供

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危险废

物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

般项目：电气设备销售；电气设备修理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电动汽

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集中式快速充电站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

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；机动车充电销售；充电桩销售；新

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；电池销售；储能技术服务；新能源汽车

整车销售；汽车销售；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；业务培训（不含教育

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配电开关控制

设备制造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变压器、整流器和电感器制

造；电力设施器材制造。该公司于 2023年 6 月 25 日，获得国家

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对其承装、承修、承试 5级电力设施资质

许可。 

德星公司现有在岗员工 7 人，其中包括法人、安全管理人员

（兼现场负责人）、办公室文员各 1 人，作业人员 4 人。其中 4

名作业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分别为设备绕组试验（含绕组测试、

烘烤和滤油）、线圈绕线、维修总装、出入库吊芯。经查，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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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电工作业人员均未经专业教育培训，未取得未取得电工（高、

低压）特种作业操作证；公司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，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，未开展安

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。 

2.衡阳市金威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威公司”）。该

公司成立于 2012年 9 月 12日，位于衡阳市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白沙工业园富园路，法定代表人：汪**；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4304000053866****；注册资本 800万元人民币。公司经营

范围为机械加工及制造，工程机械、机电产品（不含汽车及卫星

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）的销售：装卸、搬运服务：自营和代理

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

商品和技术除外：自有厂房租赁：物业管理等。  

3.涉事单位厂房租赁合同签订情况。 

2021 年 12 月 21日，金威公司（甲方）与德星公司（乙方）

签订了《厂房租赁合同》及《安全协议》，将面积约 1136 平方

米的自有厂房（三号厂房）租赁给德星公司从事经营活动。其中

《安全协议》主要有以下约定： 

（1）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做好（作业）安全管理，有权督

促乙方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。 

（2）乙方负责对作业现场进行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，及时

整改隐患。 

（3）乙方作业人员必须具备与工作相应的资质，特种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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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持证上岗。 

（4）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防护用品。 

（二）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。 

丁**，男，30 岁，汉族，系德星公司员工，持有电力系统

及其自动化助理工程师职称证书，未取得电工（高、低压）特种

作业操作证。身份证号码：43060319940222****，户籍地：湖南

省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南岳村省三组 37 号，在此次事故中死亡。 

（三）事故当天气象情况。 

经调取当地气象资料：2024 年 4 月 9 日 7 时至 10 时，衡阳

市雁峰区天气为多云，气温 14-16 度，微风，无降水，无恶劣天

气现象发生，无雷电活动气象情况。 

（四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。 

1.厂房布局情况： 

德星公司所租赁金威公司的厂房属单层钢结构，厂房呈东西

走向，东西长 56.5 米，南北宽 21 米，建筑面积 1136 平方米。

厂内功能区沿南北两侧布置，北侧布置有绝缘区、总装区及待修

区，南侧布置有成品区、试验区、烘烤区、滤油区及仓库，厂内

一台行车轨道沿东西方向架设，由行车完成场区设备的吊装。其

中事故发生在试验区，事发时死者位置处于试验区配电箱右侧，

脸部朝下，试验区存有一台待修变压器，其上保留着事发时试验

用的无绝缘手柄的线夹（见附图一、图二）。 

现场勘查发现，该公司作业区场地狭窄，场地内多处设备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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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存放影响场内行人通行，场内通道宽度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无

法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，易造成误操作，甚至在紧急情况时无法

第一时间迅速切断电源。同时，场内作业功能区未采用物理措施

或明显地面标示进行隔离分区，各功能区管理混乱。 

2.用电管理情况： 

德星公司供电电源来自金威公司低压供电柜，金威公司专用

变压器容量为 630KVA，通过箱式变压器向德星公司转供三相低

压电。变压器低压侧先供电金威有限公司低压总电源配电箱，由

总电源配电箱供电至德星公司的低压分电源配电箱，再转接到德

星电力生产区的三级配电箱。德星公司供电电源进入厂房后分接

各功能区，各功能区并联联接，电压等级为 380V，各有一个电

源控制柜（见附图三）。 

现场勘查发现，该公司作业现场试验区的空气开关配电箱无

箱盖，未采取低压电击故障防护措施，未按要求安装剩余电流保

护器（即漏电保护装置），在事故发生时未能自动切断电源；三

相五线中性导体截面积为 6mm
2
，保护导体截面积为 4mm

2
，不符合

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（GB50054-2011）规范要求
①
。 

经调取和分析事故现场视频，事发时试验区只有当事人丁*

*一人在进行操作，作业现场无其他人员监护。而且事故当事人 

------------- 
①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（GB50054-2011）第 3.2.10条，在配电线路中固定敷

设的铜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lOmm2 ，铝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截面积不
应小 16mm2。 

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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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**在完成变压器线圈试验，准备取下金属线夹时，未事先切断

电源，未使用绝缘手套，徒手接触带电且无绝缘保护的金属线夹，

从而导致事故发生。 

 

附图一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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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二: 试验用的无绝缘手柄线夹 

 

3.电气操作安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

德星公司为员工配备了电气操作所需的绝缘手套、绝缘鞋等

防护用品，在该公司仓库发现还存放有一些安全防护用品，但事

故当事人丁**在操作中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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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三： 

 

 

（五）事故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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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一般触电事故导致 1 人

死亡，无其他人员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88 万元。 

二、德星公司设备维修安装施工工艺流程 

该公司主要从事变压器回收、检试、维修工作，变压器回收

进入维修作业线后，通过检验、测试、维修、保养等工序，完成

对故障变压器设备的修复利用。先是对设备进行外观检查（目

测），如发现设备线圈有明显损坏点，则送到绕线区对损坏的线

圈进行维修，重新绕线；如发现线圈无明显损坏点，则对吊芯设

备进行线圈检测工作，当未检测到线圈损坏，则进入烘烤除潮区，

当检测到有线圈损坏，则进入对损坏的线圈进行维修，重新绕线。

绕线完成后，送到总装区完成装配工作，然后对装配好的设备进

行烘烤除潮，并对完成烘烤除潮的设备，再进行出厂试验，经检

测合格后设备外运出厂（见附图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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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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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．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 

2024 年 4月 9 日上午 7 点 50 分左右，德星公司当班作业人

员丁**、余**、周*先后来到厂房上班，其中余**负责在总装区

进行插片工作，丁**负责在试验区对故障变压器进行性能测试工

作，班组长周*负责作业区安全巡查并负责厂区的吊芯工作。 

丁**来到试验区后，随即对该区的一台待修变压器进行绕组

试验（该变压器容量为 315KVA，于 4 月 8 日下午 15 时许由周*

带领丁**提前吊卸在试验区，计划于次日由丁**进行试验测试）。

丁**先将三个线夹（无绝缘手柄）分别夹在变压器的三相高压侧

桩头，然后合闸送电,通过万用表在低压侧桩头测量电压数据。

约 8 时 12 分 50秒，变压器绕组试验测试完成，接着丁**在未断

开电源开关，且未佩戴绝缘手套的情况下，直接按 ABC相序逐相

拆除在变压器桩头上的线夹。在拆除 AB两相线夹时未见异常，

并将拆除的 AB两相线夹握在左手，但在用右手拆除 C 相线夹时，

突然发生触电，丁**被立即击倒在地，当时其双手还一直抓着线

夹。约 8 时 14分，班组长周*在巡查时发现触电倒地的丁**，意

识到出事了，立即大声呼喊余**，要她快去切断生产用电总闸，

而他自己立即去关闭了试验区的电源空气开关。8点 30 分左右，

医疗救护人员到达事故现场，并立即开展了应急救治，但因抢救

无效，医护人员现场宣布丁**死亡。 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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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当班 8时 14分左右，班组长周*发现丁**触电倒地，大

声呼喊班组员工余**，告诉她丁**可能触电了，要余**快去切断

生产用电总闸，周*自己关闭试验区的空气开关， 

8 点 15 分，周*拨打 120 急救中心电话，在电话里向医护人

员描述伤者当时情形，120 接警医生在电话里叮嘱暂时先不要触

碰伤者以免造成二次伤害，所以暂未对伤者作出处置措施。 

8 点 16 分，余**拨打公司总经理叶**电话，报告公司发生

触电事故的情况。 

8 点 17 分，公司总经理叶**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并向公司

法人代表李**报告事故大概经过。 

8 点 30 分，医疗救护车到达事故发生地点，医疗救护人员

立即开展急救，因抢救无效，急救医生宣布丁**死亡。 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 

事故当事人丁**未取得电工（高、低压）特种作业操作证违

章从事电气作业，且在未断开电源开关，未佩戴绝缘手套的情况

下，徒手取拿带电且无绝缘保护的线夹，导致其触电死亡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  

1.德星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 

（1）公司入驻园区立项未依法向属地监管部门备案和审批。 

（2）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

未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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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

措施。 

（3）未开展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特种作业人员

未经专业培训取得上岗作业证，安全管理人员未经专门教育培训，

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差，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。作业人员取拿

带电金属线夹前未切断电源，不戴绝缘手套冒险徒手操作。 

（4）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经常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无日常

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记录台帐可查，隐患排查治理不力，未及

时发现和排除供电无漏电保护、电气试验用的金属线夹无绝缘手

柄、作业人员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等安全隐患。 

（5）安全管理混乱。作业区域未按要求安装漏电保护装置，

在事故发生时不能自动切断电源；变压器绕组试验工作只安排一

人作业，无现场安全监护人员；场地内设备存放影响行人通行，

场内通道宽度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无法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，在紧

急情况时无法第一时间迅速切断电源。 

2.金威公司对德星公司协调管理不到位。未严格按租赁合同

及安全协议中约定加强对德星公司的安全生产安全检查和及时督促

整改。 

3.金龙坪街道办事处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。对德星公司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形失察，对德星公司存在的安

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。 

4.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应急维稳事务中心未

严格加强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，尤其对规模以下企业的



 — 14 — 

安全生产工作未加强统一协调管理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 

调查认定，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一般触电事

故是一起因该公司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、安全管理不到位、作业

人员违规操作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相关部门监管情况 

《衡阳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

分工的通知》[衡高安委发〔2022〕6 号]针对辖区内企业的安全

监管，明确年产值 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主要由高新区

应急维稳事务中心进行监管，年产值 2000万元以下的规模以下

企业主要由属地街道进行监管，区应急维稳事务中心对辖区规模

以下企业负责综合协调管理，督促属地街道监管责任的落实。德

星公司属规模以下企业，属地金龙坪街道在履行日常监管中采取

措施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及时传达安全生产文件精神，督促

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、增加意识安全意识，街道领导

带队深入企业检查，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事发前 4 月 7

日，街道组织对该企业进行了安全检查，对查出的问题制定了限

期整改指令书。 

六、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。 

丁**，男，30 岁，德星公司当班变压器绕组试验作业人员，

未取得电工（高、低压）特种作业操作证违章从事电气作业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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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佩戴绝缘手套带电作业，在本次事故中应负直接责任。鉴于其

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 

（二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人员（3 人）。 

1.李**，男，42岁，群众，湖南省常德市人，德星公司法

定代表人，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对其进

行行政处罚。 

2.叶**，男，27岁，群众，湖南省临澧县人，德星公司安

全管理人员，负责企业的日常生产、安全管理工作，未履行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

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对其

进行行政处罚。 

3.刘**，女，54岁，群众，湖南省衡阳市人，金威公司安

全管理人员，负责企业的日常生产、安全管理工作，未对德星公

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统一协调和管理，安全管理不力，建议由

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

条之规定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（1 家）。 

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建

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

施；未开展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安全管理人员未经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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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教育培训，从业人员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；未组织开展安

全生产经常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。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，对其进

行行政处罚。 

（四）建议予以组织处理的单位（1 家）。 

衡阳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金龙坪街道办事处，对

辖区内企业安全监管不到位，工作不细不实。建议该单位向高新

区管委会写出书面检讨。 

（五）建议予以追责问责的人员（1 人）。 

1.刘*，男，55岁，中共党员，衡阳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

区管委会金龙坪街道办事处应急办主任，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监管

履职不到位；未及时督促德星公司向有关业务管理部门立项备

案。建议由衡阳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纪工委对其予以

追责。 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完善措施，狠抓落实，有

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，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： 

（一）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牢固树

立“安全第一，生命至上”的红线意识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

念，切实履行好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的属地管理责任、“三管三

必须”的行业主管监管责任及企业单位安全主体责任。深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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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精准研判风险，抓好督导检查，扎实开展安

全意识提升、安全隐患大排查、安全问题大整治、安全责任大落

实行动，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全面提升本质安

全水平。 

（二）切实加强对规模以下的安全管理。近年来全市呈现规

模以下企业事故多发频发状态。主要体现规模以下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教育培训不到位、日常监管巡查不到位、

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、安全经费投入不到位、员工安全意识淡薄

和无证作业等诸多问题，高新区管委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

一反三，对辖区内的规模以下企业进行一次地毯式排查检查，认

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，发现问题，立即整改，做到底

数清、情况明、措施实，坚决杜绝此类事故发生。 

（三）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。要严格执行各项风险

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措施，制定完善的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

演练。要加强各类危险作业的审批与检查，严格审查和落实施工

单位资质、安全生产三项制度、人员培训、施工方案等。要进一

步强化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，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

技能，严禁违章指挥、冒险作业。对作业现场负责人、监护人员、

作业人员、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，不断提高从业人员

安全生产意识、安全管理水平和安全防范技能。 

相关单位接到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 2 个月内，将有关责任人

员处理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书面报送衡阳市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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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。 

 

附件：1.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表 

2.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 

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

（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代公章） 

2024 年 5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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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 

一般触电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表 

姓 名 身份证号 
年

龄 

性

别 

文化 

程度 
工种 家庭住址 

伤亡

情况 

丁** 43060319940222**** 30 男 初中 电工 

湖南省岳

阳市云溪

区路口镇

南岳村省

三组 37 号 

死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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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湖南德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“4·9” 

一般触电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

序号 项目名称 费用（万元） 备 注 

1 一次性死亡补助 103.642  

2 丧葬费 4.7304  

3 抚恤费 34.02  

4 补助救济费用 45.6  

5 歇工工资 /  

6 固定财产损失 /  

7 医疗费用 /  

合    计 187.9924  

 

   


